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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陽明交通大學研究獎助生型態同意書 

※為了保障您的權益，請先確實詳細閱讀下面內容※ 

型態 □研究獎助生 

相關 
處理原則 

1.教育部發布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益保障指導原則 
2.國立陽明交通大學研究獎助生之要件及分流基本規範 

定義 屬課程學習以學習為主要目的及範疇，非有對價之僱傭關係。  
課程學習：課程、論文研究之一部分，或為畢業之條件。  

權利義務 依本校學生及相關規定辦理 

研究成果 
歸屬 比照「國立陽明交通大學研究獎助生之要件及分流基本規範」辦理。 

研究獎助生
同意簽名 

1.如因畢業或休退學等事由以致不具學生身分者，應辦理異動程序，並自不
具學生身分生效日起不得支領研究獎助津貼。 

2.已詳閱上述事項。本人同意擔任研究獎助生。   
 
就讀系所：                         學號： 

簽    名：                                    年     月     日 

指導教師/
計畫主持人 
同意簽名 

1.該學習活動，應與課程學習範疇有直接相關性為主要目的。 
2.指導教師/計畫主持人應有指導學生學習研究計畫實務相關知識之行為，
並應明訂學習準則、評量項目及通過標準等。 

3.教師應有指導學生學習專業知識之行為。 
4.研究獎助生從事相關研究或服務等學習活動期間學校應辦理額外投保保
險。 

5.□已詳閱上述事項。請同意申請研究獎助生。 
 
指導教師/計畫主持人簽名：                      年     月    日 

注意事項 

1.研究獎助生型態同意書1式2份，由指導教師/計畫主持人及研究獎助生簽
名後各執1份備查。 

2.如為學生兼任研究助理，請依本校獎助生暨學生兼任助理權益保障處理要
點規定，另簽訂勞動契約書辦理，不適用本表。 

 
備註：1.研究獎助生對於雙方關係之認定有爭議時，得於簽具本同意書之次日起 10日內， 

依本校獎助生暨學生兼任助理權益保障處理相關規定辦理。 
2.正本由指導教師/計畫主持人自行留存，以影本辦理進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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